乐山市第三污水处理厂一期设备更新改造项目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解决乐山市市中区第三污水处理厂设施设备老化的问题，提高城市污水处理能力，改善居民生活环境，结合我区实际，将实施乐山市第三污水处理厂一期设备更新改造项目。为确保此项工作顺利推进，现就乐山市第三污水处理厂一期设备更新改造项目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办发〔2015〕17号）、《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补短板强弱项实施方案》（发改环资〔2020〕1234号）、《乐山市市中区“十四五”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规划》等文件精神，尽快完成乐山市第三污水处理厂一期设备更新改造任务。
二、工作任务
乐山市第三污水处理厂一期设备更新内容包括：1.更换粗格栅、细格栅、提升泵、搅拌器、推流器、内回流泵、外回流泵、刮泥机及DO、MLSS 等探头和污泥运输车辆；2.更新化验室水质分析仪、生化培养箱、干燥箱等化验设施。3.升级一期自控系统，对未封闭的生化池、细格栅池、二沉池进行封闭并加装臭气收集系统。

该项目手续齐全，为年度政府投资计划外项目，已到位2025年超长期国债资金共1790万元，不足部分由区财政统筹解决，项目已具备实施启动条件。
三、项目实施
（一）实施方式。乐山市第三污水处理厂一期设备更新改造项目由乐山市市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为项目业主，按程序开展项目的测绘、设计、施工、监理等招标。

（二）建设内容。乐山市第三污水处理厂一期设备进行更新，主要更新设备内容包括：1.更换粗格栅、细格栅、提升泵、搅拌器、推流器、内回流泵、外回流泵、刮泥机及DO、MLSS 等探头和污泥运输车辆；2.更新化验室水质分析仪、生化培养箱、干燥箱等化验设施。3.升级一期自控系统，对未封闭的生化池、细格栅池、二沉池进行封闭并加装臭气收集系统。
（三）建设资金。资金概算控制在5140万元内。已到位2025年超长期国债资金共1790万元，不足部分由区财政统筹解决。 
（四）建设模式。按程序开展项目的测绘、设计、施工、监理等招标。
乐山市市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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